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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行业点评    
 
关注密码安全领域机会   2024 年 10 月 30 日 

 

➢ 事件：国家密码管理局研究制定的《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国

家密码管理局令第 4 号）（以下简称《办法》）于 2024 年 8 月 26 日国家密码管

理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 《办法》制定主要体现了以下三方面思路：1）《办法》深入贯彻落实《密码

法》、《电子签名法》和《条例》有关规定，明确密码管理部门职责，细化完善电

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构资质认定条件和程序，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2）突

出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科学论证，有针对性地完善管理措施，

填补制度空白，强化规范管理。3）创新监管制度。落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

科学设置准入条件和监督管理措施，明确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构权利、义务

和责任，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 本次修订涉及总则、资质认定、行为规范、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多

维度修订，全面规范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行为。根据江苏省商用密码产业协会

梳理，《办法》着重以下方向： 

法律遵守与监管强化： 

该办法确保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的实施机构符合国家密码管理局的资质认定

和监管要求，从而保障电子签名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的相关法律法规。 

行业规范化与透明度提升： 

通过制定详细的资质认定条件和行为规范，该办法有助于规范电子政务电子认证

服务市场，提高行业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这包括对电子认证服务的业务规则、服

务内容、证书内容等方面的规范，确保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性。 

营商环境优化与市场净化： 

该办法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和规范服务行为，有助于净化市场环境，优化营商环境。

这不仅保障了电子政务的安全可靠，还维护了相关方的合法权益，为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和政策支持。 

➢ 投资建议：《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即将正式实施，有望开启密

码在电子政务电子认证及信创涉密等新领域，建议重点关注：电科网安、吉大正

元、中孚信息、信安世纪、格尔软件、三未信安等密码相关标的。 

➢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密码行业竞争加剧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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